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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
关于新城建设C18-1-3/03零星用地整合
开发利用的批复
永川府〔2025〕106号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
你局《关于新城建设C18-1-3/03零星用地整合开发利用的请示》（永规资文〔2025〕203号）收悉。经报区政府同意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同意C18-1-3/03地块零星用地整合到瀚文郡房地产项目，统一实施规划建设；由我局与重庆金钰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修订原土地出让合同，重庆金钰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土地价款316万元（在签订修订协议之日起1个月内付清土地价款的50%，6个月内付清全部土地价款）。
二、C18-1-3/03地块零星用地土地面积1062平方米，规划技术指标与C18-1-1/03地块保持一致。
三、同意你局严格按照有关程序，依法办理用地手续。
此复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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